
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101.1.12 訂定 

110.9.30 修正 

114.9.2 修正 

114.10.7 修正 

一、本要點依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三條及第一０二條規定之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

（以下簡稱本校)編制內公務人員（含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三、本要點所稱執行職務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指對本校公務人員基於其身分及職務活動所

可能引起之生命、身體及健康危害，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另受理本校職場霸凌

之申訴及處理。 

四、本校各處（室）提供公務人員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應考量基於性別、身心障礙等因素

之特殊需要。 

五、本校設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 5人，召集人由校

長指定擔任之，其中本校人員以外之相關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委員任期一年(當年度 8月 1日至隔年度 7月 31日止)，連聘得連任；

如委員於任期中因故不克繼續擔任委員，新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之任期屆滿為止。 

本委員會每年召開定期會一次，由召集人負責召集之，負責策劃並處理本校公務人員安全

及衛生防護相關事宜。但遇特殊狀況時，得隨時召開臨時會。 

六、本校對於辦公場所之建築、設施及設備，應依相關法令規定標準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

措施。 

七、本校對辦公場所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應採下列措施： 

(一)應注意建築設備安全及環境衛生，並定期實施檢查。 

(二)加強門禁管理，並視需要裝置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 

(三)與社區保持連繫，必要時，得建立聯防體系。 

(四)與當地警察機關保持連繫，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加強巡邏或指導建立連線系統。 

(五)備具簡易急救醫療器材，並與地區性之醫療機構加強連繫。 

(六)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 

八、各處（室）應提供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時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標準之必要安全與衛生機具設備

及措施，並隨時維護及檢修辦公場所機具設備之安全，以防止因人為、自然或其他因素，

危害公務人員之生命、身體及健康。 

對於執行危險職務所使用之機具設備，並應定期加強維護及檢修。 

九、各處（室）對所屬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應採下列措施： 

(一)加強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增進安全防衛、急救、危機處理等知能，並指導正確執勤方

式。 

(二)依業務需要加強與當地警察機關連繫，必要時，得建立連線維護系統。 

(三)提供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必要時，得依規定請求有關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對執行特殊職務之人員，必要時，應對其職務、姓名、照片等個人資料予以保密。 

(五)經常注意民情輿論，適時疏導民怨。如有因民眾非理性抗爭而遭受危險之虞時，應通報

本委員會召集人及請警察機關派員處理。 

(六)建立安全及衛生防護通報系統及緊急連絡人名冊。 

(七)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 

十、各處（室）應建立與業務相關可能造成危害之場所及其危險性質之資料，並供所屬人員隨

時查閱。 



對於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時，可能危害生命、身體或健康之資訊，應於事前告知。 

十一、各處（室）應於所屬人員執行危險性職務前，實施勤前教育，並告知預防危害之標準作

業流程。 

十二、對於經常暴露於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環境致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之公務人員，得定期

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前項健康檢查之對象、項目、方法、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之環境，依相關法規辦理之。 

十三、各處（室）發現所屬人員罹患法定傳染病時，應會同衛生、環境保護機關採取適當之防

疫、環境整潔及監控措施，並協助其就醫治療。 

十四、本校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應注意自身及同事之安全，除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及其他有關

法令之規定外，並應注意服務態度及技巧，加強溝通協調。 

本校公務人員應隨時提高警覺，並加強應變制變能力。如因執行職務遭受騷擾、恐嚇、

威脅，應即通報本委員會召集人協助處理，必要時各處（室）應即通報警察或相關機關

協助處理。 

十五、各處（室）如未能提供安全及衛生之防護措施或提供不足時，所屬人員得請求該服務單

位提供之。服務單位不提供或拒絕時，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救濟。 

十六、各處（室）於所屬人員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時，應採下列措施： 

(一)立即急救或搶救。 

(二)通知該人員之緊急連絡人，並通報校長、本委員會召集人與其他有關單位及人員。 

(三)立即通報警察或相關機關儘速派員處理，並提供相關資料做為處理之參考。 

(四)其他必要之措施。 

十七、各處（室）於所屬人員執行職務遭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侵害後，應採下列措施： 

(一)先行墊付送醫診療所需費用，事後依規定辦理歸墊。 

(二)通報本委員會召集人依規定協調警察機關後續偵查作為。 

(三)通報本校人事室依規定協辦核發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請假、保險、退休、撫卹等權益

事宜並提供相關法令諮詢服務。 

(四)其他必要之措施。 

十八、各處（室）依第九點第五款、第十四點第二項、第十六點第三款及第十七點第二款規定

通報警察或相關機關派員協助處理時，應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辦理。 

十九、各處（室）於危害事故發生後，應即通報本委員會召集人，並迅速聯繫警察及相關機關，

調查事故發生之原因，檢討改進相關防護措施。 

二十、各處（室）依本要點提供所屬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所需之經費於年度預算

內勻支。 

二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